
鲁人社函〔2023〕3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1部门关于
2023 年春节期间开展服务农村务工人员

“春暖行动”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交通运输

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总工会、共青团

委，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各站段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2 部门相关部署安排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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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等 11 部门定

于 2023 年 1 月至 2 月联合开展“春暖行动”，切实做好 2023 年

春节期间农村务工人员服务保障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服务对象

面向在鲁的全国各地农村务工人员和返乡的鲁籍农村外出务

工人员开展全方位服务，重点做好就业困难农村劳动力、低收入

农村劳动力、脱贫劳动力服务保障工作。

二、行动内容

（一）暖心开展关爱服务。各级政府农民工工作议事协调机

构要牵头组织相关部门，深入基层、深入一线，因地制宜开展走

访慰问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活动，宣传宣讲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对广大农村务工人员的关心关怀关爱。发挥好农村务工人

员服务中心、返乡创业服务站、零工市场、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等

作用，结合农村务工人员需求提供便利暖心服务，组织开展发放

慰问信、慰问品等不同形式的“送温暖”活动。

（二）暖心开展出行服务。各地要及时发布疫情防控、交通

等信息，引导返乡返岗农村务工人员安全出行、错锋出行。各级

交通运输、铁路等部门要为农村务工人员集中购买车票提供便利。

鼓励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交通站场设置志愿服务工作点，

为有需要的大龄农村务工人员提供相应帮助。落实运输企业主体

责任，强化车辆和驾驶人安全管理，提示农村务工人员遵守乘车

安全规定。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求，对春节前在外地务工集中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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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的、节后已确定工作岗位集中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，根据实际

需要视情提供“点对点”运输服务。

（三）暖心开展就业服务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以

春节前提前返乡、节后延迟返岗的农村务工人员为重点，加强动

态监测分析，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务工人员就业服务，将脱贫劳

动力作为优先就业帮扶对象，帮助尽快实现就业。利用春节假期

摸排农村务工人员技能培训意愿，鼓励农村务工人员通过线上线

下方式参加技能培训。

（四）暖心开展健康服务。各地要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

传，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务工人员健康防护意识，为农村务工人

员疫苗接种提供便利。做好返乡农村务工人员健康监测服务，利

用春节期间做好重点地区农村务工人员职业病摸底工作。鼓励有

条件的地方和企业为农村务工人员免费发放防疫用品药品。

（五）暖心开展文化服务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要负责组织

全国“村晚”等示范展示活动，宣传农村务工人员拼搏奋斗、健

康向上的精神风貌。落实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、美术馆等公

共文化设施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政策，有针对性地开发、开放一

批农村务工人员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，举办面向农村务

工人员的群众文化活动。

（六）暖心开展救助服务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

时为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村务工人员发放失业保险待遇。民政部门

要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村务工人员提供社会救助，强化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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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街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，加强遭遇急难农村务工人员的救

助帮扶。开展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，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政策宣传

讲解、需求转介和必要救援等服务。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走访

慰问，对于有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及时提供相应关爱帮

扶措施。团委要积极开展“童心港湾”建设，促进农村务工人员

子女健康成长。各地要鼓励支持公益慈善、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，

通过项目制等方式，为农村务工人员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社会化服

务。

（七）暖心开展维权服务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

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，畅通维权渠道，加大违法惩戒力度，落实

拖欠农村务工人员工资争议“快立、快调、快审、快结”长效机

制，维护好工资报酬等权益。积极推行“劳动维权+就业帮扶”工

作模式。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公益法律服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农村务工人员服务保障工作事

关春节期间的稳定大局。各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“春

暖行动”作为春节期间送温暖的具体措施，聚焦广大农村务工人

员的急难愁盼问题，强化措施，务求实效，切实提高农村务工人

员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形成合力。要充分发挥农民工工作议事协

调机构牵头协调作用，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信息

共享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农村务工人员主要输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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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出地要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利用好线上线下宣传渠道，

发挥主流媒体、新媒体的作用，及时发布“春暖行动”活动安排，

策划专题专栏，宣传典型经验做法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要加强

舆情监测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各市、各相关部门要动态掌握“春暖行动”进展情况，相关

信息和总结及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系人：王炜，0531-51788110

省公安厅联系人：马晓伟，0531-85122193

省民政厅联系人：李峰，0531-51781325

省司法厅联系人：管成良 0531-51781819

省交通运输厅联系人：许琳，0531-51762138

省文化和旅游厅联系人：赵大朋，0531-51791711

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：马莹，0531-51766280

省乡村振兴局联系人：付欣，0531-51789358

省总工会联系人：马长征，0531-51771368

团省委联系人：李波，0531-51772856

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：

徐国华，0531-82422842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
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民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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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司法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山东省文化

和旅游厅

山东省卫生

健康委员会
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山东省总工会

山东省团省委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

2023 年 1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）


